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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年3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介机构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叶会、方建春、张斌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目录
	1．《杭州泽天春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杭州泽天春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杭州泽天春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